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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13           证券简称：南京医药           编号:ls2021-031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挂牌转让四川省雅通药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在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公开挂牌转让所持有的全资子公司四川省雅通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雅

通”）100%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 

● 标的股权资产评估价值为 1,990 万元（人民币，下同），最终评估结果以

经国资监管部门备案后为准。标的股权挂牌底价为 1,990 万元，最终交易价格及

标的股权受让方将根据公开挂牌结果予以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完成后，公司

不再持有四川雅通股权； 

● 本次股权资产转让相关议案已经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6-8 日召开的第八届

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 本次股权资产拟采用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暂不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未决诉讼、资产权

属瑕疵等可能影响本次交易的风险事项； 

● 本次股权转让通过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开挂牌方式进行，可能存在

流拍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主营业务市场网络战略发展方向，进一步聚焦核心资源提升整体运

营质量，公司拟在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所持有的全资子公司四

川雅通 100%股权。 

根据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

涉及的四川省雅通药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沪申威评报字

【2020】第 1419 号），标的股权评估价值为 1,990 万元（最终评估结果以经国资

监管部门备案后为准）。 

本次标的股权挂牌底价为 1,990 万元，标的股权最终交易价格及受让方将根

据公开挂牌结果予以确定。本次股权资产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四川雅通股

权。 

2021 年 5 月 6-8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挂牌转让四

川省雅通药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董事会同时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办理标的股权挂牌转让相关事宜。 

 

二、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1、转让方：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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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让方：公司拟在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开挂牌征集受让方。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四川雅通基本情况 

住所：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对岩镇龙岗村 2 组龙观路 6 号 

法定代表人：邹华茂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药品批发等。 

交易完成前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四川雅通 100%股权。 

2、四川雅通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  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20年 9月 30日 

资产总额 61,399,841.21 70,136,274.28 

负债总额 46,796,235.43 56,896,450.20 

所有者权益合计 14,603,605.78 13,239,824.08 

项  目 2019 年 1-12 月 2020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66,336,262.09 39,127,857.99 

净利润 -650,285.18 -1,363,781.70 

以上数据已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编号为苏

公W【2020】1307号之《四川省雅通药业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3、四川雅通资产审计评估状况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的《四川省雅通药业有限公司审计报告》（苏公 W【2020】A1307 号），

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四川雅通经审计总资产 7,013.63 万元，总负债 5,689.65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1,323.98 万元，2020 年 1-9 月营业收入 3,912.79 万元，净

利润为-136.38 万元。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四川省雅通药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评估报告》（沪申威评报字【2020】第 1419 号），经资产基础法评估，

以 2020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在假设条件成立的前提下，四川雅通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1,560.06万元，评估增值 236.08万元，增值率 17.83%；

经市场法评估，以 2020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在假设条件成立的前提下，

四川雅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1,990 万元。评估增值 666.02 万元，增值

率 50.30%。 

本次采用市场法评估结果。两种方法评估结果差异的主要原因是：资产基础

法是从资产重置成本的角度出发，对企业资产负债表上所有单项资产和负债，用

市场价值代替历史成本，反映的是资产投入（购建成本）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

这种购建成本通常将随着国民经济的变化而变化。市场法是通过统计分析同行业

或类似行业市场交易的情况来评定企业的价值，反映了在正常公平交易的条件下

公开市场对于企业价值的评定。两种评估方法对企业价值的显化范畴不同，企业

拥有的客户资源、营销推广能力、人才团队、市场地位、品牌优势等不可确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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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资产难以在资产基础法中逐一计量和量化反映。而市场法则能够客观、全面

地反映被评估单位的内在价值。因此造成两种方法评估结果存在一定差异。 

评估事务所认为四川雅通主要是以经营生化药品、化学药制剂、生物制品、

中成药、中药饮品及冷链品种为特点的专业药品分销企业，四川雅通的主要价值

除固定资产、营运资金等有形资源之外，还应包含企业拥有的客户资源、营销推

广能力、人才团队、市场地位、品牌优势等重要的不可确指无形资源的贡献。四

川雅通所属的行业有与被评估单位类似的上市公司，上市公司股价及经营业务相

关的信息资料公开，可以获得，因此本次适用市场法评估，并选用市场法的评估

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4、四川雅通不存在未决诉讼、资产权属瑕疵等可能影响本次交易的风险事

项。 

 

四、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1、本次标的股权挂牌底价为 1,990 万元，在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开

挂牌转让，交易价格及标的股权受让方将根据公开挂牌结果予以确定，切实保证

交易的公允性。 

2、本次标的股权受让方将通过公开征集方式产生。 

3、截止 2021 年 4 月 30 日，四川雅通尚欠公司借款本金 3,900 万元（累计

利息 55.62 万元），公司将要求标的股权最终受让方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款及上

述欠款本金及利息。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1、本次股权转让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市场网络战略发展方向，进一步聚焦核

心资源提升整体运营质量和盈利水平。 

2、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等影响以交易完成后的计算结果为

准，预计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 

3、四川雅通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若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完后，四川雅通将不

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六、风险提示  

本次股权转让通过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方式进行，可能存在流拍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2021年 5月 6-8日）； 

2、《四川省雅通药业有限公司审计报告》（苏公 W【2020】A1307 号）； 

3、《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四川省雅通药业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沪申威评报字【2020】第 1419 号）； 

4、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11 日 


